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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懸浮微粒 (PM2.5) 減量策略與控制技術專題

我國細懸浮微粒管制策略

蔡鴻德 *、郭孟芸 **

摘　　　要

為保障民眾健康及生活環境，我國訂有總懸浮微粒(TSP)、懸浮微粒(PM10)、細懸

浮微粒(PM2.5)、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及臭氧(O3)等空氣污

染物之空氣品質標準。其中總懸浮微粒(TSP)、懸浮微粒(PM10)、細懸浮微粒(PM2.5)等

係為粒徑大小不同之粒狀物，基於粒狀物對人體健康影響的重要性，各主要國家之空

氣品質標準中均會將其納入管制項目，從早期的總懸浮微粒(TSP)、懸浮微粒(PM10)，

到目前各界最關注的細懸浮微粒，標準納管的項目正逐漸從大顆粒調整為粒徑小的微

粒，且濃度標準也逐漸加嚴，我國於 101 年增訂細懸浮微粒空氣品質標準，同時積極

推動各污染源管制工作，近年空氣品質已逐步獲得改善，但與空氣品質標準相較仍有

一段距離。

考量民眾對空氣品質提升之殷切期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訂

定明確空氣品質改善目標：以  104 年為基準，106 年各直轄市、縣(市)空氣品質監

測站發生紅色警示次數(細懸浮微粒日平均濃度≧54µg/m3)改善 20%，108 年累計改

善 50% 之目標。環保署除將持續與地方環保機關共同合作，落實各項既有管制措施

外，將加速推動「清淨空氣行動計畫(104~109 年)」，將執行期程提前於108年完成；

此外，環保署並進一步提出「防制煙塵掃除 PM2.5」行動措施，從政府應變、全民改

變、防制揚塵及管制排煙等 4 面向著手，推動強化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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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燃料(鍋爐重油改柴油或天然氣)、改變風俗習慣(紙錢、香枝、金紙、鞭炮、民俗

活動)、防制河川揚塵、防制裸露地揚塵(含道路揚塵)、防制營建及堆置揚塵、管制餐

飲油煙、管制大客貨車黑煙、管制農業廢棄物燃燒排煙及管制機車青白煙等 10 大措

施。

近期行政院林全院長指示環保署與內政部、經濟部、教育部、交通部、農業委員

會、衛生福利部、科技部及公共工程委員會合作，提出「空氣污染防制策略」14 項具

體行動措施量化目標、期程及經費，內容包括：加強電力設施管制、鍋爐管制、農業

廢棄物燃燒管制、營建及堆置揚塵管制、餐飲油煙管制、改變風俗習慣、河川揚塵防

制、淘汰一、二期柴油大貨車、三期柴油車加裝濾煙器、汰除二行程機車、港區運輸

管制、提升公共運輸人次、提升軌道貨運運能及推動電動蔬果運輸車等，預期可使全

國細懸浮微粒年平均值從 104 年的 22µg/m3 改善為 108 年的 18µg/m3，空氣品質達紅

色警示等級的比率亦較 104 年降低 47%。環保署也將另外檢視污染源狀況及防制技術

發展資訊，推動更多項管制措施，達成空氣品質改善目標。

【關鍵字】細懸浮微粒(PM2.5)、防制煙塵掃除 PM2.5、空氣污染防制策略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處長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空氣品質保護規劃科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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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氣品質標準

空氣污染管制工作的目的在於維護國民健康與生活環境，我國已訂定空氣品質標

準，依空氣品質之需求或空氣品質狀況劃定各級防制區，並依各狀況實施不同強度之

污染源管制，促使各地區朝符合空氣品質標準目標推動空氣污染防制工作。

我國之空氣品質標準包含總懸浮微粒 ( T S P )、懸浮微粒 ( P M 1 0)、細懸浮微粒

(PM2.5)、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及臭氧(O3)等項目(如表1)，

其中總懸浮微粒(TSP)、懸浮微粒(PM10)及細懸浮微粒為粒徑大小不同的粒狀物。近期

科學證據發現粒徑越小的粒狀物，對健康的影響越嚴重，國際間粒狀物管制重點，亦

從總懸浮微粒、懸浮微粒趨向於細懸浮微粒。細懸浮微粒係指懸浮在空氣中，氣動粒

徑小於等於 2.5 微米的粒子，其粒徑極小，直徑僅約為人類頭髮直徑之 1/30，由於粒

徑極小，經由呼吸進入人體後，會穿透肺泡，隨著血液循環到全身，加上細懸浮微粒

成分複雜，含有硫酸鹽、硝酸鹽、元素碳、有機碳、多環芳香烴及重金屬等成分。越

來越多科學證據顯示細懸浮微粒可能會導致支氣管炎、氣喘、心血管疾病及癌症等疾

病，加上細懸浮微粒亦導致能見度降低，影響交通安全，還會造成酸沉降及生態破壞

甚至影響氣候變遷，故細懸浮微粒的管制議題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為提升環境品質及維護國人健康，環保署於 101 年 5 月 14 日修正空氣品質標

準，增訂細懸浮微粒空氣品質標準，並依據國內健康影響研究結果，以健康影響為優

先考量，將細懸浮微粒 24 小時值訂為 35µg/m3、年平均值訂為 15µg/m3，該標準與美

國於 2006 年及日本於 2009 年訂定之標準一致，為當時國際間已納入國家法規標準中

最嚴格者。隨後美國於 2012 年進一步將細懸浮微粒年平均值加嚴至 12µg/m3，我國

將逐步推動改善空氣品質工作，並適時檢討空氣品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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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我國空氣品質標準

項目 標準值 單位

總懸浮微粒(TSP)
24 小時值 250

µg/m3

年平均值 130

粒徑小於等於 10 微米(µm)之
懸浮微粒(PM10)

24 小時/日值 125
µg/m3

年平均值 65

粒徑小於等於 2.5 微米(µm)之
細懸浮微粒(PM2.5)

24 小時值 35
µg/m3

年平均值 15

二氧化硫(SO2)

小時平均值 0.25

ppm日平均值 0.1

年平均值 0.03

二氧化氮(NO2)
小時平均值 0.25

ppm
年平均值 0.05

一氧化碳(CO)
小時平均值 35

ppm
8 小時平均值 9

臭氧(O3)
小時平均值 0.12

ppm
8 小時平均值 0.06

二、空氣品質現況

環保署已於全國設置  76 座空氣品質監測站進行懸浮微粒(PM10)、細懸浮微粒

(PM2.5)、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及臭氧(O3)等空氣品質監

測，配合細懸浮微粒空氣品質標準實施，環保署自 101 年 11 月起並以手動標準方法

監測空氣中細懸浮微粒濃度，102 年全國細懸浮微粒年平均濃度為 24µg/m3，103 年

為 23.5µg/m3，104 年為 22µg/m3，105 年則改善至 20µg/m3，如圖1，雖然細懸浮微

粒濃度值逐年降低，但與細懸浮微粒年平均標準值 15µg/m3還有一段差距，仍有加強

改善空間。

依 102 年至 104 年環保署監測結果，全國二氧化氮(NO2)、二氧化硫(SO2)及一

氧化碳(CO)均符合空氣品質標準，而懸浮微粒(PM10)、細懸浮微粒(PM2.5)及臭氧(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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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未符合情形，尤其是細懸浮微粒只有臺東縣為二級防制區，其餘均為三級防制

區，環保署已於 105 年 8 月 3 日將細懸浮微粒納入最新空氣污染防制區公告，並自 

106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如圖 2。

圖 1全國及直轄市、縣 (市 )細懸浮微粒 (PM2.5)年平均濃度值

圖 2直轄市、縣 (市 )空氣污染防制區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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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地形、經濟發展與氣候等因素影響，我國細懸浮微粒濃度呈現顯著的區域與

季節性差異，除宜蘭縣、花蓮縣及臺東縣外，其餘直轄市及縣(市)年平均值均超過標

準 15µg/m3。西部地區年平均濃度由北往南增加，夏季西南季風期間各地區細懸浮微

粒平均濃度值介於 11.6µg/m3 至 15.3µg/m3，接近標準值；秋冬東北季風期間易受長程

傳輸及東北季風背風面擴散不佳影響，全國各區細懸浮微粒濃度值介於 19.6µg/m3至 

35.4µg/m3，中南部地區超過標準情形較北部及東部地區嚴重，如圖 3。另，以每 1 測

站每日細懸浮微粒濃度與 24 小時標準值 35µg/m3 相較，全國 105 年各測站監測值超

過 24 小時標準值比率約 20%；秋冬季節中南部地區超過標準(AQI 達橘色提醒及紅色

警示)站日數比率則將近 50%，達紅色警示比率約 5.7%，如圖4。

圖 3細懸浮微粒 (PM2.5)濃度季節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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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我國空氣品質指標 (AQI)時間與空間分布

三、細懸浮微粒 (PM2.5) 來源與成因分析

細懸浮微粒包括直接從污染源排放的原生性細懸浮微粒與衍生性細懸浮微粒，衍

生性細懸浮微粒是硫氧化物(SOX)、氮氧化物(NOX)、揮發性有機物(VOCs)與氨等氣態

前驅物在大氣中經過複雜化學反應形成。由於空氣污染物具擴散傳輸性質，細懸浮微

粒除了來自於國內污染源排放影響外，亦有部分來自於境外傳輸。

依據空氣品質模式分析結果(吳義林, 2014；張艮輝, 2016)，境外傳輸對細懸浮

微粒年平均濃度影響比率約為 34~40%，境內污染源比率約為 60~66%。境內污染源

中，移動源影響比率約為 30~37%，工業源約為 27~31%，其他污染源則約為 32~43% 

(如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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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臺灣各類污染源對 PM2.5之影響

空氣品質模式分析結果(張艮輝, 2015)亦顯示：境外傳輸在夏季對我國細懸浮微

粒濃度的影響約占 10%，春季及秋季均超過 30%，冬季達 40% 以上，如表2。

表 2 全國各類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及排放量比率

我國濃度(µg/m3)
境外影響濃度(µg/m3) 境外影響比率(%)

中國 日本 韓國 其他 總計 中國 日本 韓國 其他 總計

冬季 (1月 ) 35.2 13.8 0.03 0.04 0.83 14.7 39.2 0.08 0.10 2.4 41.7
春季 (4月 ) 23.6 6.41 0.04 0.08 1.18 7.71 27.2 0.15 0.34 5.0 32.7
夏季 (7月 ) 13.8 0.69 0 0 0.7 1.39 5.0 0.02 0.00 5.1 10.1
秋季(10月) 24.5 8.51 0.07 0.11 0.57 9.26 34.7 0.29 0.46 2.3 37.8

平均 24.2 7.31 0.03 0.03 0.86 8.23 30.2 0.14 0.24 3.6 34.0

除了以空氣品質模式分析細懸浮微粒來源外，環保署亦以實際觀測結果進行細

懸浮微粒來源分析。根據實際觀測的 59 個東北季風案例(吳義林, 2015)，細懸浮微

粒由北往南增加幅度顯著，平均增加  32µg/m3，細懸浮微粒成分中，硫酸根在北部

陽明山平均濃度約為 4µg/m3，顯示部分由境外傳輸而來，另因境內污染往南增加至 

11µg/m3 以上；硝酸根則主要由境內污染產生，由北至南增加達 9µg/m3，境內增加量

較硫酸根多，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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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細懸浮微粒 (PM2.5)東北季風平均濃度空間變化

另，細懸浮微粒化學成分監測結果(李崇德, 2016)顯示，秋冬季節之細懸浮微粒

修正後質量濃度平均值最高，冬季氣溫低，高溫容易揮發的銨根離子(NH4
+)、氯離子

(Cl-)、硝酸根離子(NO3
-)、有機碳(OC)等成分，於細懸浮微粒原始採樣濃度中質量濃

度占比都較其他季節高，表示溫度較高季節，前述成分可能多以氣態方式存在大氣

中，其中 NO3
- 有隨細懸浮微粒質量濃度增高，所占比例大幅增加的現象，顯示 NO3

-

是高細懸浮微粒質量濃度事件的重要貢獻組成。

四、細懸浮微粒 (PM2.5) 管制策略

4.1 空氣污染來源掌握

由於細懸浮微粒包括直接從污染源排放的原生性細懸浮微粒與硫氧化物(SOX)、

氮氧化物(NOX)、揮發性有機物(VOCs)與氨等氣態前驅物在大氣中經過複雜化學反應

形成衍生性細懸浮微粒，因此，改善空氣中的細懸浮微粒應加強管制，以減少污染源

排放的原生性細懸浮微粒與硫氧化物(SOX)、氮氧化物(NOX)、揮發性有機物(VOCs)與

氨等污染物排放量。

依我國空氣污染物排放清冊資料統計(TEDs 9.0)，102 年全國原生性細懸浮微粒

總排放量為 77,182 公噸/年，工業源、移動源及其他固定源之排放量均占一定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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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氧化物(SOX)全國排放量為 116,943 公噸/年，其中工業源為主要污染源，排放量為

91,456 公噸/年，占全國硫氧化物(SOX)排放量比率為 78%，進出各港口船舶則是硫氧

化物(SOX)主要的移動污染源；氮氧化物(NOX)全國排放量為 399,418 公噸/年，工業

源及移動源排放量分別為 162,181 公噸/年及 219,757 公噸/年，分別占全國氮氧化物

(NOX)排放量比率為 41% 及 55%，如表 3。

表 3全國各類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及排放量比率

空氣污染物
污染源

細懸浮微粒
(PM2.5)

硫氧化物(SOX) 氮氧化物(NOX)

公噸/年 比率 公噸/年 比率 公噸/年 比率

工業源 16,412 21% 91,456 78% 162,181 41%
其他固定源(商業、營建、住宅、
焚化爐、露天燃燒、垃圾場等) 42,129 54% 2,756 3% 17,480 4%

移動源 18,641 25% 22,731 19% 219,757 55%

總排放量 77,182 100% 116,943 100% 399,418 100%

4.2 管制目標

雖境外與境內之各類污染源對於細懸浮微粒濃度(PM2.5)均有貢獻，但改善空氣品

質優先從加強境內污染源管制著手，減少其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以改善細懸浮微粒濃

度。環保署已訂定空氣品質改善目標，以 104 年為基準年，設定 2 年內各直轄市、縣

(市)空氣品質監測站發生紅色警示比率(細懸浮微粒日平均濃度≧54µg/m3)改善 20%，

4 年內累計改善 50%，透過減少紅色警示比率，降低民眾暴露在細懸浮微粒危害等級

的機會，分年目標如表 4。

表 4各年度細懸浮微粒 (PM2.5)濃度超過紅色等級次數改善目標

年度 累計改善比率 備  註
105 10% 1. 以各直轄市、縣(市)轄內空氣品質監測站發生紅色警戒次數(細懸

浮微粒日平均濃度大於 54µg/m3 )計算。
2. 以 104 年為基準年計算，紅色警戒比率=達紅色警戒次數/全年總
站次數(目前國內有 60 個一般空氣品質測站)。

106 20%
107 30%
108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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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管制策略

4.3.1 長期空氣品質改善作為

4.3.1.1 落實既有管制
為改善空氣品質，應整體從各類污染源推動管制策略，除依「空氣污染防制法」

訂定適用一般固定污染源及電力設施、鋼鐵與鑄造業、石化工業、水泥業及玻璃業等

27 項行業別固定污染源管制標準，並依空氣污染排放特性及污染防制技術發展加嚴管

制外，針對移動污染源，則已逐期加嚴汽油車、柴油車及機車等新車管制標準及車用

油品標準，透過督導地方政府落實管制，維護改善空氣品質，如表 5。

表 5我國空氣污染管制措施

管制措施 管制措施

1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17 中小型廢棄物焚化爐戴奧辛管制及排
放標準

2 廢棄物焚化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18 廢棄物焚化爐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

3 鉛二次冶煉廠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19 乾洗作業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制標準

4 鋼鐵業燒結工場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20 煉鋼業電弧爐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

5 煉鋼及鑄造電爐粒狀污染物管制及排放
標準

21 加油站油氣回收設施管理辦法

6 陶瓷業噴霧乾燥機粒狀污染物排放標準 22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

7 玻璃業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23 鋼鐵業燒結工場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
準

8 磚瓦窯業開放式隧道窯粒狀污染物排放
標準

24 鋼鐵業集塵灰高溫冶煉設施戴奧辛管
制及排放標準

9 瀝青拌合業粒狀污染物排放標準 25 固定污染源戴奧辛排放標準

10 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26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
及排放標準

11 熱風乾燥機粒狀污染物排放標準 27 膠帶製造業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
制及排放標準

12 汽車製造業表面塗裝作業空氣污染物排
放標準

28 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
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

13 水泥業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29 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14 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30 車用汽柴油成分管制標準

15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31 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計畫

16 聚氨基甲酸脂合成皮業揮發性有機物空
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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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加速推動「清淨空氣行動計畫」8 項近程強化措施

考量空氣污染影響層面涵蓋能源、產業、交通、農業、建築及國土規劃等面向，

環保署著手整合各部會管制量能，研擬「清淨空氣行動計畫(104 年至 109 年)」，於

104 年 8 月 19 日奉行政院核定，計畫內容包括「推動電動二輪車(E-BIKE)」、「推

動電動公車(E-BUS)」、「推動電動蔬果運輸車」、「推動柴油車加裝濾煙器」、

「推動飯店使用天然氣鍋爐」、「推動河川揚塵污染防制」、「推動兩岸空氣品質改

善交流合作」及「推動細懸浮微粒管制相關基礎及背景研究」等 8 項近程強化措施。

基於空氣品質管制工作應以民眾的生活環境與健康為優先，環保署於 105 年加速推動

「清淨空氣行動計畫」，將執行期程縮短為 4 年(105 年至 108 年)，提前於 108 年完

成。

4.3.1.3 推動 4 面向 10 大「防制煙塵掃除 PM2.5」措施

除落實既有管制及加速推動「清淨空氣行動計畫」8 項近程強化措施外，環保

署更進一步提出「防制煙塵掃除 PM2.5」措施，從政府應變、全民改變、防制揚塵及

管制排煙等 4 面向著手，強化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改變燃料(鍋爐重油改柴

油、天然氣等)、改變風俗習慣(燒香、金紙、鞭炮、民俗活動)、防制河川揚塵、裸露

地揚塵(含道路揚塵)、營建及堆置揚塵、管制餐飲油煙、大客貨車黑煙、農業廢棄物

燃燒排煙及機車青白煙等 10 大強化措施，加速改善空氣品質。

4.3.1.4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

近期行政院林全院長指示環保署與內政部、經濟部、教育部、交通部、農業委員

會、衛生福利部、科技部及公共工程委員會合作，提出了「空氣污染防制策略」14 項

具體行動措施量化目標、期程及經費。其內容包括：加強電力設施管制、鍋爐管制、

農業廢棄物燃燒管制、營建及堆置揚塵管制、餐飲油煙管制、改變風俗習慣、河川揚

塵防制、淘汰一、二期柴油大貨車、三期柴油車加裝濾煙器、汰除二行程機車、港區

運輸管制、提升公共運輸人次、提升軌道貨運運能及推動電動蔬果運輸車等。預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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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懸浮微粒(PM10)年排放量約 1.4 萬公噸、細懸浮微粒(PM2.5)年排放量約 0.8 萬公

噸、硫氧化物(SOX)年排放量約 1.7 萬公噸、二氧化氮(NO2)年排放量約 9.2 萬公噸及

揮發性有機物(VOCs)年排放量約 1.5 萬公噸，可使全國細懸浮微粒年平均值從 104 年

的 22µg/m3 改善為 108 年的 18µg/m3，空氣品質達紅色嚴重等級的比率亦較 104 年降

低 47%。

4.3.2 秋冬空氣品質不良季節強化管制作為

1 0 2 ~ 1 0 4  年全國  P M 2 . 5  2 4  小時值超過標準值 ( 3 5 µ g / m 3)比率約為  2 0 %， 

如圖 7，嘉義市及雲林縣超過 40%，南投縣、嘉義縣、臺南市及高雄市超過 30%，中

南部 PM2.5 污染較其他地區嚴重。惟我國空氣品質季節性變化極大，空氣品質不良情

形集中發生於每年 10 月至隔年 3 月之東北季風盛行期間，東北季風盛行期間全國超

過標準比率約 32%，而臺中以南至高屏地區的超標比率更是高達 48%。

環保署已修正「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提高秋冬季節空污費費

率，並給予主動配合降載、調整產能或提高防制設備操作效率，以減少空氣污染物排

放量達一定程度者給予優惠之經濟誘因方式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也推動秋冬環保

集點加碼送措施，鼓勵民眾於空氣品質不良季節，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環保集點加碼

10 倍送等季節性空氣污染改善措施。

圖 7  102~104年全國細懸浮微粒 (PM2.5) 24小時值超過標準值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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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

當遭遇特殊氣象條件導致空氣品質嚴重惡化時，則依「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

制辦法」進一步加強管制力道。環保署已於 106 年 6 月 9 日會銜內政部、經濟部、

交通部、衛福部及教育部修正發布「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本次修正除

原有之懸浮微粒(PM10)、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及臭氧(O3)

外，將細懸浮微粒納入管制；空氣污染依嚴重程度分為二級及一級預警、初級、中級

及緊急嚴重惡化等 5 種等級，於二級及一級預警等級時，協調鼓勵污染源配合執行降

載、調整產能或提高防制設備操作效率，並管制二行程機車及老舊柴油大客貨車於特

定區域行駛，以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量，避免空氣品質惡化。

五、結語

細懸浮微粒若管制單一，污染源則無法獲得全面成效，但涵蓋各層面的管制措

施就會展現效果。單一集中的大型污染源需要管制，分布於各處的小型污染源，累積

所造成的空氣污染亦不容忽視，也需納入管制。針對電廠、鋼鐵廠、水泥廠、石化

廠、加油站、營建工程等固定污染源，環保署歷年來已逐步加嚴排放標準，未來並將

依防制技術發展評估加強管制措施；移動污染源的管制，過去管制以依國際趨勢逐期

加嚴新車標準及油品標準為主，最新推動的空氣污染防制策略則納入加速淘汰一、二

期柴油大貨車及二行程機車等老舊車輛管制措施，及三期柴油車加裝濾煙器等使用中

車輛管制措施；因特定氣象條件引發的河川揚塵，亦為管制重點；另外管制的污染源

層面亦擴及農業廢棄物露天燃燒管制、餐飲油煙管制、港區運輸管制、提升公共運輸

人次、提升軌道貨運運能及推動電動蔬果運輸車等，將透過中央各部會與地方政府合

作，整合管制量能，並結合民眾力量共同推動，落實管制，才能發揮成效。

細懸浮微粒的來源與成因複雜，必須持續研究、分析釐清，再依據研究分析結果

推動進一步管制措施，才能達成空氣品質改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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